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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评价内容

2018 年财政部公布《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

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文）。安徽省财政厅为了为进一步规范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库管理，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公布了《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 年专项债

券项目申报入库工作的通知》(皖财债〔2024〕241 号)。《通知》提出申报的专项

债券项目应确保关键信息准确、加强对项目收益和风险水平的监督管理。为了规范

和完善项目库管理，安徽省财政厅于 2023 年公布了《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专项债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皖财债〔2023〕109 号）。相关文件提出申

报的专项债券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

金流收入（含政府性基金补贴收入），且专项债券项目生命周期内现金流收入应当

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确保专项债券项目不发生违约风险。根据相

关要求，我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三）项目区位：项目位于长丰县管辖内，涉及水湖镇（县城）、下塘镇、双

墩镇、岗集镇、双凤开发区。

（四）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涉及水湖镇（县城）、下塘镇、双墩镇、岗集镇、双凤开发区，

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和改造长丰县管辖内公共停车场，总用地面积 194,093.72m²，

规划设置 5,553.00个机动停车位（含 1,282.00个充电桩车位），并配套建设智慧

停车系统、配套服务设施用房 800m²、供配电、给排水等辅助设施工程。

（五）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0,875.21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35,974.74万元，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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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其他费为 2,014.56万元，工程预备费为 1,920.91万元，建设期利息为 938.00万

元，发行费用为 27.00万元。

（六）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30个月，计划 2025年 7月开工，2027年 12月竣工，运营期

为 2028年至 2047年。因此，本项目取计算期为 2025年至 2047年。

（七）资金筹措方式

本项目总投资为 40,875.21万元。其中，资本金为 13,875.21万元（财政统筹

安排），占项目总投资的 33.95%；计划发行债券 27,000.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的 66.05%。

本项目属于政府投资项目，保证了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的可行性。

（八）债券发行方式及还本付息测算

1.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总额 27,000.00 万元，发行期限 20 年；

2. 发债年利率暂按 2.80%测算，债券发行费用为发行面值的 1.00‰，按 27.00

万元测算；

3. 本项目计划分三年发行，2025年发行 6,000.00万元，2026年发行 11,000.00

万元，2027年发行 10,000.00万元。

4. 债券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2045年偿还本金 6,000.00万元，

2046年偿还本金 11,000.00万元，2047年偿还本金 10,000.00万元。

5. 本项目计划分三年发行债券，当期利息按半年计算。

① 2025年至 2027年（建设期）产生利息为 938.00万元。

② 2028年至 2044年每年产生利息为 756.00万元。

③ 2045年产生利息为 756.00万元，偿还本金 6,000.00万元，合计本息偿还

6,756.00万元。

④ 2046年产生利息为 434.00万元，偿还本金 11,000.00万元，合计本息偿还

11,434.00万元。

⑤ 2047年产生利息为 140.00万元，偿还本金 10,000.00万元，合计本息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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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0.00万元。

综上，本项目发行债券共需支付利息 15,120.00万元，偿还本金 27,000.00万

元，本项目共计支付本息合计 42,120.00万元。债券发行费用暂定 27.00万元，支

付本息加发行费用共计：42,147.00万元。各年还本付息情况见下表：

表 1 还本付息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发债

金额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金额

融资

利率

债券

付息

应付本息

合计

2025年 6,000.00 6,000.00 2.80% 0.00 0.00
2026年 6,000.00 11,000.00 17,000.00 2.80% 322.00 322.00
2027年 17,000.00 10,000.00 27,000.00 2.80% 616.00 616.00
2028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29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0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1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2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3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4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5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6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7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8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39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40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41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42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43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44年 27,000.00 27,000.00 2.80% 756.00 756.00
2045年 27,000.00 6,000.00 21,000.00 2.80% 756.00 6,756.00
2046年 21,000.00 11,000.00 10,000.00 2.80% 434.00 11,434.00
2047年 10,000.00 10,000.00 0.00 2.80% 140.00 10,140.00
合计 27,000.00 27,000.00 15,120.00 42,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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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每年付息实际分两次支付，每半年付息一次。

三、项目收益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未来产生的净收益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本息。关于收入、支出预测数

据及评价如下：

（一）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 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

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

重大变化；

3. 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 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 发行人预测的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7. 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

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

规定进行了列报。各项表格数据计算时若有存在尾差系保留小数位数所致，数据无

实质性差异。

（二）参考文件

1.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2.《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3.《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

4.《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20.12.25 发布)

6.《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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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

8.《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9.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

94 号）

10. 发改委、财政部《关于梳理 2021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财

办预〔2021〕29 号）

11.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61 号)

12.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工作

的通知》（皖财债〔2022〕118 号文）

13.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工作

的通知》（皖财债〔2023〕109 号文）

14. 11.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 年专项债券项目申报入库

工作的通知》(皖财债〔2024〕241 号)

15.《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16.《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项目收入预测评价

项目收益计算期：本项目运营期为 2028年至 2047年，最后一年（2047年）

还本，故最后一年（2047年）收入以及成本和项目收益都只计算半年。

1. 项目收入测算

根据本项目的建设内容，本项目收入包括主要包括停车费收入、充电桩服务费

收入。具体计算如下：

根据长丰县近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统计，2022年 GDP增速

3.7%，2023年 GDP增速 14.3%，2024年 GDP增速 10.6%，近三年 GDP年均增

速为 9.53%，基于谨慎性考虑，预计在运营期内各项收入、成本单价按每三年递增

5%。

1.1 停车费收入

根据项目规划，项目建成后，可用于收费的机动车停车位合计 4271个（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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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项目建成后，收取的停车费收入扣除成本后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

停车数量详细表

项目名称
占地面积

（m²）
机动车位数

量（个）

可用于收取

停车费数量

（个）

备注

下塘镇城区公共停车场 82808.17 2510 1931 含 579个充电桩车位

双墩镇城区公共停车场 5018.07 152 117 含 35个充电桩车位

岗集镇城区公共停车场 7949.96 241 185 含 56个充电桩车位

水湖镇城区公共停车场 71427.06 1835 1411 含 424个充电桩车位

双凤开发区公共停车场 26890.46 815 627 含 188个充电桩车位

合计 194093.72 5553 4271 1282

根据长丰县发改委下发的《关于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和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中附件 1《长丰县北城地区（双凤开发区、双墩镇）道路临时停车泊

位和公共停车场收费最高指导价标准》，路外公共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小型车：

白天时段，30分钟以内免费，超过 30分钟至 1小时收 3元，以后每小时加收 2元，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费，累计收费；夜间时段，5元/次。大型车：白天时段，30

分钟以内免费，超过 30分钟至 1小时收 6元，以后每小时加收 3元，不足 1小时

按 1小时计费，累计收费；夜间时段，10元/次。白天时段连续停放小型车不超过

15元，大型车不超过 30元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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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肥市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全市户籍人

口 812.7 万人，2024年末合肥市汽车保有量 315.51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8.0%；

其中私人汽车 278.06 万辆，增长 8.6%。轿车保有量 186.85万辆，增长 6.4%；

其中私人轿车 175.17 万辆，增长 6.3%。根据上述数据显示，合肥平均每百人拥有

汽车 38.82辆。长丰县 2024年常住人口总数为 120万人，按此计算，长丰县汽车

保有量在 46.58万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长丰县现有存量公共停车位（含路内

车位）数量约 37293 个，按现有的汽车保有量及外来来往车辆，车位缺口大约在

4.06万个，本项目计划新增 5553个机动车位，按现有情况，停车需求缺口较大，

新增车位能够解决部分停车需求。

在此需求上，预计本项目停车场建成后 24小时开放，经调研周边停车场停车

情况，停车次均时间为 2小时，日停车周转次数为 3-4次。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

目次均停车时间均按 2小时计算，次均停车费用为 3+2=5元，运营期前 3年日停车

周转次数按照 2次，此后，每年日停车周转次数按照 3次。年收费天数 365天。

参照近三年长丰县 GDP年平均增速 9.53%，本项目运营期内单价每三年上浮

5%。预计运营期前 4年负荷率分别为 55%、65%、75%、80%，此后持续保持 80%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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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计 算 ，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8 年 ） 停 车 费 收 入 为

4271*5*2*365*55%/10000=857.40万元。

1.2 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新增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1282 个，充电桩功率为

60KW。充电桩运营收取相应的服务费扣除相关成本后，用作本项目的还本付息。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更

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发改综合〔2023〕545号）、《安

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通

知》显示：“各市要扩大充换电网络覆盖范围，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配建力度。城

市建成区新建住宅停车位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比例不低于 30%，并纳入房地产项目规

划和验收标准；公共停车场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比例不低于 35%。考虑到停车场场地

面积因素，规划配置电动汽车充电桩合计 1282个。

2021年比亚迪合肥基地落户长丰县下塘镇，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合肥市新

能源汽车产量达 137.6万辆，2024年长丰县整车产量 95万辆，约占合肥市新能源

整车产量的 68.9%，安徽省的 59%，长丰县大力推动汽车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充

分释放发展红利，对标世界一流标准，全力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城。本项目位于

长丰县管辖内，涉及水湖镇（县城）、下塘镇、双墩镇、岗集镇、双凤开发区，区

位优越，充电桩设备建设和使用率需求是切实的，本项目的运营势必是成功的，收

益有一定的保障。

根据住建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检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联合新能源出行智能服务公司满电出行共同编制的 2023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充电

基础设施监测报告》，随着国家城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持续高速增长，有力支撑了

电动汽车规划化发展，且作为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提升基础设施服务

水平，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充电基础设施及其应用

得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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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监测报告）

根据该统计报告，样本城市中心城区公建类充电桩 2022年度平均桩数利用率

为 57.19%；部分城市周转次数高达近 6.0次，平均周转次数为 3.2次。结合项目区

位优势，以及现有汽车充电桩充电周转情况，本项目汽车充电桩日周转次数按 2次

计算，选取目前市场上 10款主流电动新能源汽车电池容量作为样本，可得出电动

新能源汽车平均容量约为 70.5kw·h。结合本项目充电桩 60kw功率，综合考虑汽

车余电和充电损耗，预计新能源汽车次均充电时间约为 1小时，故日使用时长为 2

小时，满负荷充电量为 60kw·h。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收费为综合电费，由“电费+服务费”组成，其中，充电电

费归国家电网（供电公司）收取。本项目仅考虑充电桩充电服务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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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充电桩服务费不在《安徽省定价目录》内，

不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收费标准由经营者依据生

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通过查询，目前长丰县不同区域现有充电站

充电服务费价格在 0.5-0.87元 kw·h，参考此收费价格，预计本项目充电桩服务费

按 0.5元/kw·h计算，考虑 GDP增速，本项目服务费按每三年增长 5%。年收费

天数为 36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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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监测报告》载明“样本城市中心

城区公建类充电桩 2022年度平均桩数利用率为 57.19%”，并结合长丰县区位和新

能源产业基础优势。预计运营期前 6年使用率分别为 25%、30%、35%、40%、45%、

50%，此后每年保持 50%不变。

经 计 算 ，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8 年 ） 充 电 桩 服 务 费 收 入 为

1282*0.5*60*2*365*25%/10000=701.90万元。

1.3 项目收入汇总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运营期内（2028年至 2047年）项目收入（运营收入）为

69,152.58万元。其中停车费收入为39,361.36万元，充电桩服务费收入为29,791.22

万元。

2. 销售税金及附加税测算

(1) 增值税的税率

增值税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进行纳税，本项目停车费收入的增值税为 9%，充电

桩服务费收入的增值税为 13%；增值税进项税以水电费、修理费和其他费用为计算

基础，税率为 6%。经营期期初可抵扣进项税以项目工程费用为计算基础，税率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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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城市建设维护税的税率：①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这

里称的“市”是指国务院批准市建制的城市，“市区”是指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市辖区(含

市郊)的区域范围。②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这里所称的“县城、镇”

是指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县城、县属镇(区级镇)，县城、县属镇的范围按县人民政府

批准的城镇区域范围。

(3) 关于教育费附加的税率：

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增值税税额与消费税税额的 3%。

(4) 关于地方教育附加的税率：

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率为增值税税额与消费税税额的 2%。

综上(2)至(4) ：本项目在长丰县，城市建设维护税的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

合计为 5%。

本次预测结合《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方案》中对各项收入

的预测情况，具体预测见如下“项目收入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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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收入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8年 2029年 2030 年 2031年 2032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一 经营收入 69,152.58 1,559.30 1,855.56 2,151.84 3,154.64 3,303.45 3,452.25 3,633.75 3,633.75 3,633.75 3,822.74

1.1 停车费收入 39,361.36 857.40 1,013.29 1,169.19 1,964.23 1,964.23 1,964.23 2,061.51 2,061.51 2,061.51 2,166.27

数量（个）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收费标准（元/次） 5.00 5.00 5.00 5.25 5.25 5.25 5.51 5.51 5.51 5.79

周转次数（次/天） 2 2 2 3 3 3 3 3 3 3

收费天数（天）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使用率 55% 65% 75% 80% 80% 80% 80% 80% 80% 80%

1.2 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29,791.22 701.90 842.27 982.65 1,190.41 1,339.22 1,488.02 1,572.24 1,572.24 1,572.24 1,656.47

充电桩数量（组）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服务费单价（元/小时） 0.50 0.50 0.50 0.53 0.53 0.53 0.56 0.56 0.56 0.59

满负荷充电量（kw.h）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日使用时长（小时） 2 2 2 2 2 2 2 2 2 2

年使用天数（天）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使用率 25% 30% 35% 40% 45% 50% 50% 50% 50% 50%

二 销售税金与附加 3,624.8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一） 增值税 3,295.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 增值税销项税 6,677.29 151.54 180.56 209.59 299.13 316.25 333.37 351.09 351.09 351.09 369.43

1.2 增值税进项税 411.57 17.54 17.87 18.21 19.80 19.97 20.14 20.80 20.80 20.80 21.48

1.3 期初可抵扣进项税 2,970.39 2,836.39 2,673.70 2,482.32 2,202.99 1,906.71 1,593.48 1,263.19 932.90 602.61

(二） 税金与附加 329.5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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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2028年 2029年 2030 年 2031年 2032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1 城市建设维护税 164.7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教育税、地方教育税 164.7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2 项目收入测算表（续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 年
一 经营收入 3,822.74 3,822.74 4,015.47 4,015.47 4,015.47 4,211.94 4,211.94 4,211.94 4,415.89 2,207.95

1.1 停车费收入 2,166.27 2,166.27 2,274.77 2,274.77 2,274.77 2,387.01 2,387.01 2,387.01 2,506.74 1,253.37

数量（个）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收费标准（元/次） 5.79 5.79 6.08 6.08 6.08 6.38 6.38 6.38 6.70 6.70

周转次数（次/天） 3 3 3 3 3 3 3 3 3 3

收费天数（天）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使用率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1.2 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1,656.47 1,656.47 1,740.70 1,740.70 1,740.70 1,824.93 1,824.93 1,824.93 1,909.15 954.58

充电桩数量（组）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1,282

服务费单价（元/小时） 0.59 0.59 0.62 0.62 0.62 0.65 0.65 0.65 0.68 0.68

满负荷充电量（kw.h）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日使用时长（小时） 2 2 2 2 2 2 2 2 2 2

年使用天数（天）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使用率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二 销售税金与附加 102.61 382.75 402.52 402.52 402.52 422.45 422.45 422.45 443.07 2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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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 年
(一） 增值税 93.29 347.95 365.92 365.92 365.92 384.05 384.05 384.05 402.79 201.39

1.1 增值税销项税 369.43 369.43 388.08 388.08 388.08 407.04 407.04 407.04 426.62 213.31

1.2 增值税进项税 21.48 21.48 22.16 22.16 22.16 22.99 22.99 22.99 23.83 11.92

1.3 期初可抵扣进项税 254.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税金与附加 9.32 34.80 36.60 36.60 36.60 38.40 38.40 38.40 40.28 20.14

2.1 城市建设维护税 4.66 17.40 18.30 18.30 18.30 19.20 19.20 19.20 20.14 10.07

2.2 教育税、地方教育税 4.66 17.40 18.30 18.30 18.30 19.20 19.20 19.20 20.14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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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支出预测评价

1. 项目投资支出预测评价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0,875.21万元，包括：建设投资总额 39,910.21万元，建

设期利息及发行费用 965.00万元。资金支出分三年投资，各年建设投资分别为：

2025年投资 6,960.60万元、2026年投资 12,700.80万元、2027年投资 20,248.81

万元。

通过检查《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有关批复、

项目实施方案，总投资数据来源可靠，未发现明显不合理之处。

2. 项目付现成本预测评价

本项目成本费用的估算采用生产要素法。在运营期内，本项目付现经营成本合

计 12,228.45万元，主要包括：人员成本、水电费、维修费、其他费用。具体测算

情况如下（以下数据为运营期平均值）：

2.1 人员成本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预计建成后配备停车场管理服务工作人员共计 26人，参

考合肥统计局公布的合肥统计年鉴 2023，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工资工资

（2022年）中长丰县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 106,961元，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平均工资为 76,784元。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人均工资

按 8.5万元计算，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预计人均人员工资每三年上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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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8年）人员成本为 26*8.5=221.00万元。

2.2 水电费

项目投入使用后，只考虑配备的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用水用电和停车场日常照明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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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 2023

年人均用水量 419立方米，基于谨慎考虑，本项目暂定年人均用水量为 425立方米，

项目建成后，预计配备 26名管理人员，则年用水总量为 425*26/10000=1.11万立

方米。

根据下表《用电量测算表》，年耗电量具体如下

表 3 项目综合能耗计算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负荷指标

（W/㎡）

需要系

数

平均功率

因素

年工作天

数（天）

日工作时

长（h）

年用电

量（万

kwh）
1 照明用电 194093.72 8 0.7 0.75 365 8 238.04

2 人员用电 预估配备人员 26 人，每天照明用电按 2kwh 计算，年工作天数 365 天； 1.90

3 其他用电 10.00% 23.99

合计 263.93

参考《长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长丰县自来水供水价格的通知》、《安

徽省电网销售电价表》，预测项目水费标准为 3.4元/t计、预测项目电费标准为 0.6

元/kw·h，考虑 GDP增速，本项目水价、电价按每三年增长 5%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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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8年）水电费为 1.11*3.4+263.93*0.6=162.13

万元。

2.3 修理费

项目建成后，需对停车场房屋、场地、公共设施设备以及充电桩设备更新费用

等进行运营维护修理。参考同类行业数据，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年修理费按项

目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销费的 6%计算（其中预提 50%以上的修理费用于后期充电

桩维修材料以及老旧置换费用）。

经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8年）修理费为 1,941.57*6%=116.49万元。

2.4 其他费用

本项目其他及管理费包括对各个停车场的日常管理产生办公经费、日常宣传营

销等不可预见的费用组成。参考同类行业数据，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此项费用

按运营收入的 2%预估。

经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8年）其他费用为 1,559.30*2%=31.19万

元。

2.5 运营成本汇总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运营期内（2028年至 2047年）运营成本为 12,228.4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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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人员成本为 4,957.68万元，水电费用为 3,616.14万元，修理费为 2,271.56

万元，其他费用为 1,383.07万元。

3. 固定资产折旧费

本项目总投资为 40,875.21万元，折旧和摊销年限按 20年计算，残值率为 5%，

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运营期第一年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销费为 40,875.21*（1-5%）

/20=1,941.57万元。

4. 财务费用

① 利息支出（不含建设期利息）

本项目计划发行债券 27,000.00万元，计划分三年发行，发债利率按 2.80%计

算，发债年限 20年，2025年计划发行 6,000.00万元，2026年计划发行 11,000.00

万元，2027年计划发行 10,000.00万元（实际利率以最终发行成功的利率为准）。

在计算期内运营期利息为 14,182.00万元。

② 发行费用

本项目计划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7,000.00万元，发行费用按照为发行面值

的 1‰计算，发行费用为 27,000.00*1‰=27.00万元。

备注：发行费用已计入项目总投资中，总成本中不再重复计入。

5. 项目总成本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运营期内（2028年至 2047年）的项目总成本为 64,271.07

万元，其中运营成本为 12,228.45万元，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销费为 37,860.62万

元，财务费用为 14,182.00万元。

6. 相关税费

(1) 增值税：停车费收入的增值税为 9%，充电桩服务费收入的增值税为 13%。

备注：增值税进项税以经营成本（不含人员经费）为计算基数，增值税税率为

6%；期初可抵扣进项税以项目工程费用为计算基础，税率为 9%。

(2) 附加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的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合计税率为 5%；

增值税、附加税测算过程见上述“项目收入测算表”。

(3) 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按 25%计算。

项目运营期内，各年项目支出测算过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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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运营期项目支出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8年 2029 年 2030年 2031 年 2032年 2033 年 2034年 2035 年 2036年 2037 年

1 项目付现运营成本 12,228.45 530.81 536.73 542.66 582.00 584.98 587.96 611.41 611.41 611.41 635.53

1.1 人员成本 4,957.68 221.00 221.00 221.00 232.18 232.18 232.18 243.88 243.88 243.88 256.10

员工人数(人）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年工资福利（万元） 8.50 8.50 8.50 8.93 8.93 8.93 9.38 9.38 9.38 9.85

1.2 水电费 3,616.14 162.13 162.13 162.13 170.24 170.24 170.24 178.36 178.36 178.36 186.49

①
年用水量（万吨）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单价（元/吨） 3.40 3.40 3.40 3.57 3.57 3.57 3.75 3.75 3.75 3.94

②
年用电量（万度）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单价（元/度） 0.60 0.60 0.60 0.63 0.63 0.63 0.66 0.66 0.66 0.69

1.3 修理费 2,271.56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4 其他费用 1,383.07 31.19 37.11 43.04 63.09 66.07 69.05 72.68 72.68 72.68 76.45

2 折旧费用 37,860.62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3 利息支出 14,182.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4 项目总成本费用（1+2+3） 64,271.07 3,228.38 3,234.30 3,240.23 3,279.57 3,282.55 3,285.53 3,308.98 3,308.98 3,308.98 3,333.10

5 经营收入 69,152.58 1,559.30 1,855.56 2,151.84 3,154.64 3,303.45 3,452.25 3,633.75 3,633.75 3,633.75 3,822.74

6 销售税金及附加 3,624.8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利润总额(5-4-6) 1,256.64 -1,669.08 -1,378.74 -1,088.39 -124.93 20.90 166.72 324.77 324.77 324.77 489.64

8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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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2028年 2029 年 2030年 2031 年 2032年 2033 年 2034年 2035 年 2036年 2037 年

9 应纳税所得额 -1,669.08 -1,378.74 -1,088.39 -124.93 20.90 166.72 324.77 324.77 324.77 489.64

10 所得税(9*25%) 1,379.45 0.00 0.00 0.00 0.00 5.23 41.68 81.19 81.19 81.19 122.41

11 税金支出合计（6+9） 5,004.32 0.00 0.00 0.00 0.00 5.23 41.68 81.19 81.19 81.19 122.41

12 项目付现支出合计（1+11） 17,232.77 530.81 536.73 542.66 582.00 590.21 629.64 692.60 692.60 692.60 757.94

表 4 运营期项目支出测算表（续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38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1 项目付现运营成本 635.53 635.53 660.27 660.27 660.27 688.51 688.51 688.51 717.43 358.72

1.1 人员成本 256.10 256.10 268.84 268.84 268.84 282.36 282.36 282.36 296.40 148.20

员工人数(人）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年工资福利（万元） 9.85 9.85 10.34 10.34 10.34 10.86 10.86 10.86 11.40 11.40

1.2 水电费 186.49 186.49 194.63 194.63 194.63 205.42 205.42 205.42 216.22 108.11

①
年用水量（万吨）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单价（元/吨） 3.94 3.94 4.14 4.14 4.14 4.35 4.35 4.35 4.57 4.57

②
年用电量（万度）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263.93

单价（元/度） 0.69 0.69 0.72 0.72 0.72 0.76 0.76 0.76 0.80 0.80

1.3 修理费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116.49 58.25

1.4 其他费用 76.45 76.45 80.31 80.31 80.31 84.24 84.24 84.24 88.32 44.16

2 折旧费用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1,941.57 9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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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38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3 利息支出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434.00 140.00

4 项目总成本费用（1+2+3） 3,333.10 3,333.10 3,357.84 3,357.84 3,357.84 3,386.08 3,386.08 3,386.08 3,093.00 1,469.51

5 经营收入 3,822.74 3,822.74 4,015.47 4,015.47 4,015.47 4,211.94 4,211.94 4,211.94 4,415.89 2,207.95

6 销售税金及附加 102.61 382.75 402.52 402.52 402.52 422.45 422.45 422.45 443.07 221.53

7 利润总额(5-4-6) 387.03 106.89 255.11 255.11 255.11 403.41 403.41 403.41 879.82 516.91

8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9 应纳税所得额 387.03 106.89 255.11 255.11 255.11 403.41 403.41 403.41 879.82 516.91

10 所得税(9*25%) 96.76 26.72 63.78 63.78 63.78 100.85 100.85 100.85 219.96 129.23

11 税金支出合计（6+9） 199.37 409.47 466.30 466.30 466.30 523.30 523.30 523.30 663.03 350.76

12 项目付现支出合计（1+11） 834.90 1,045.00 1,126.57 1,126.57 1,126.57 1,211.81 1,211.81 1,211.81 1,380.46 7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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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债券存续期间总成本费用合计 64,271.07万元，项目付现经营成本合

计 12,228.45万元，税金支出合计 5,004.32 万元，项目付现支出合计 17,232.77

万元。

（五）项目收益预测

项目运营期内，实现经营收入合计 70,672.52 万元，项目付现支出合计

17,232.77万元，预计 2028年至 2047年期间累计项目收益 51,919.81万元。

表 5 项目收益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项目收入 项目付现支出 项目收益

1 2028 年 1,559.30 530.81 1,028.49

2 2029 年 1,855.56 536.73 1,318.83

3 2030 年 2,151.84 542.66 1,609.18

4 2031 年 3,154.64 582.00 2,572.64

5 2032 年 3,303.45 590.21 2,713.24

6 2033 年 3,452.25 629.64 2,822.61

7 2034 年 3,633.75 692.60 2,941.15

8 2035 年 3,633.75 692.60 2,941.15

9 2036 年 3,633.75 692.60 2,941.15

10 2037 年 3,822.74 757.94 3,064.80

11 2038 年 3,822.74 834.90 2,987.84

12 2039 年 3,822.74 1,045.00 2,777.74

13 2040 年 4,015.47 1,126.57 2,888.90

14 2041 年 4,015.47 1,126.57 2,888.90

15 2042 年 4,015.47 1,126.57 2,888.90

16 2043 年 4,211.94 1,211.81 3,000.13

17 2044 年 4,211.94 1,211.81 3,000.13

18 2045 年 4,211.94 1,211.81 3,000.13

19 2046 年 4,415.89 1,380.46 3,035.43

20 2047 年 2,207.95 709.48 1,498.47

合计 69,152.58 17,232.77 51,9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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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一）平衡方案现金流量测算

按照项目产生的所有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三种资金活动对资金流入

流出进行编制。现金流量表项目中的年度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即表明年度不存在

资金缺口，资金能保障建设和还本付息需要。项目资金平衡测算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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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 目 合计 2025 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1 现金流入 110,027.79 6,966.60 13,033.80 20,874.81 1,559.30 1,855.56 2,151.84 3,154.64 3,303.45 3,452.25 3,633.75 3,633.75

1.1 资本金流入 13,875.21 966.60 2,033.80 10,874.81

1.2 债券资金流入 27,000.00 6,000.00 11,000.00 10,000.00

1.3 经营收入 69,152.58 1,559.30 1,855.56 2,151.84 3,154.64 3,303.45 3,452.25 3,633.75 3,633.75

2 现金流出 99,289.98 6,966.60 13,033.80 20,874.81 1,286.81 1,292.73 1,298.66 1,338.00 1,346.21 1,385.64 1,448.60 1,448.60

2.1 建设投资 39,910.21 6,960.60 12,700.80 20,248.81

2.2 债券发行费用 27.00 6.00 11.00 10.00

2.3 项目付现支出 17,232.77 530.81 536.73 542.66 582.00 590.21 629.64 692.60 692.60

2.4 债券还本付息 42,120.00 322.00 61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3 现金净流量 10,737.81 272.49 562.83 853.18 1,816.64 1,957.24 2,066.61 2,185.15 2,185.15

4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10,737.81 272.49 835.32 1,688.50 3,505.14 5,462.38 7,528.99 9,714.14 11,899.29

5
可用于偿还本息的

经营收益

（1.3-2.2-2.3）

51,919.81 1,028.49 1,318.83 1,609.18 2,572.64 2,713.24 2,822.61 2,941.15 2,9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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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续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 目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 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1 现金流入 3,633.75 3,822.74 3,822.74 3,822.74 4,015.47 4,015.47 4,015.47 4,211.94 4,211.94 4,211.94 4,415.89 2,207.95

1.1 资本金流入

1.2 债券资金流入

1.3 经营收入 3,633.75 3,822.74 3,822.74 3,822.74 4,015.47 4,015.47 4,015.47 4,211.94 4,211.94 4,211.94 4,415.89 2,207.95

2 现金流出 1,448.60 1,513.94 1,590.90 1,801.00 1,882.57 1,882.57 1,882.57 1,967.81 1,967.81 7,967.81 12,814.46 10,849.48

2.1 建设投资

2.2 债券发行费用

2.3 项目付现支出 692.60 757.94 834.90 1,045.00 1,126.57 1,126.57 1,126.57 1,211.81 1,211.81 1,211.81 1,380.46 709.48

2.4 债券还本付息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6,756.00 11,434.00 10,140.00

3 现金净流量 2,185.15 2,308.80 2,231.84 2,021.74 2,132.90 2,132.90 2,132.90 2,244.13 2,244.13 -3,755.87 -8,398.57 -8,641.53

4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14,084.44 16,393.24 18,625.08 20,646.82 22,779.72 24,912.62 27,045.52 29,289.65 31,533.78 27,777.91 19,379.34 10,737.81

5
可用于偿还本息的

经营收益

（1.3-2.2-2.3）

2,941.15 3,064.80 2,987.84 2,777.74 2,888.90 2,888.90 2,888.90 3,000.13 3,000.13 3,000.13 3,035.43 1,4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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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金平衡测算表显示，在债券存续期间，项目运营后各年度累计净现金流

量均大于等于 0，项目收益产生的净现金流入，能使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稳定性得

到充分保障；且 2047年债券还本付息后，项目仍旧留存资金 10,737.81万元，有

较高的偿还利息的能力。

（二）本息覆盖倍数测算情况

根据现金流量净流入计算偿债覆盖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平均本息覆盖倍数=(项目收入-项目付现支出)/(债券还本付息+其他还本付息)

表 7 本息覆盖倍数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偿还利息 支付合计

1 2025年

2 2026年 322.00 322.00

3 2027年 616.00 616.00

4 2028年 756.00 756.00 1,028.49

5 2029年 756.00 756.00 1,318.83

6 2030年 756.00 756.00 1,609.18

7 2031年 756.00 756.00 2,572.64

8 2032年 756.00 756.00 2,713.24

9 2033 年 756.00 756.00 2,822.61

10 2034 年 756.00 756.00 2,941.15

11 2035 年 756.00 756.00 2,941.15

12 2036 年 756.00 756.00 2,941.15

13 2037 年 756.00 756.00 3,064.80

14 2038 年 756.00 756.00 2,987.84

15 2039 年 756.00 756.00 2,777.74

16 2040年 756.00 756.00 2,888.90

17 2041年 756.00 756.00 2,888.90

18 2042年 756.00 756.00 2,888.90

19 2043年 756.00 756.00 3,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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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偿还利息 支付合计

20 2044年 756.00 756.00 3,000.13

21 2045年 6,000.00 756.00 6,756.00 3,000.13

22 2046年 11,000.00 434.00 11,434.00 3,035.43

23 2047年 10,000.00 140.00 10,140.00 1,498.47
合计 27,000.00 15,120.00 42,120.00 51,919.81

本息覆盖倍数 1.23

上述本息覆盖倍数测算表显示，项目运营收益预计为 51,919.81万元元，支付

债券本息合计为 42,120.00万元，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为 1.23倍。

（三）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经计算，项目在计算期内（2025年至 2047年）偿债资金=运营收入-项目运营

成本-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税费=69,152.58-12,228.45-5004.32=51,919.81 万

元。

考虑经营收入变动因素，分析债券覆盖本息倍数如下表：

表 8 压力测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收入变动百分比 -10% -5% 0%

经营收入 62,237.32 65,694.95 69,152.58

偿债资金合计 45,004.55 48,462.18 51,919.81

债券还本付息额 42,120.00 42,120.00 42,120.00

债券本息覆盖率 1.07 1.15 1.23

以上考虑了经营收入单因素变化从-10.00%到 0.00%的变动，可用于还本付息

的覆盖本息倍数范围为 1.07到 1.23。从这个角度看，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五、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

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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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

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六、使用限制

1. 本评价报告仅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2. 本评价报告仅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价报告的使用权归

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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